附件2

《2026年北京市怀柔区智能农机装备作业补贴工作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背景

为加速推广应用智能农机装备，进一步提升本区农业生产机械化智能化水平，积极推动农业增效益、农村增活力、农民增收入，根据《2026年北京市智能农机装备作业补贴工作实施指南》,结合本区实际，起草了《2026年北京市怀柔区智能农机装备作业补贴工作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）。

二、起草依据
区农业农村局依据《2026年北京市智能农机装备作业补贴工作实施指南》文件精神起草了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三、主要内容

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共分为六部分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工作目标

该部分明确了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的目标要求。
（二）重点任务
该部分明确了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重点任务，抓紧扩大智能农机装备使用范围及加快智能农机装备应用监督管理，智能化示范点建设、区镇协同核验机制健全等核心工作。
（三）补贴对象
该部分明确了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需要补贴的对象，按照市级文件要求，补贴对象为怀柔区范围内从事农机作业服务、自有合规农机装备的生产经营主体。
（四）补贴范围和标准
该部分明确了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的实施范围主要为粮食作物、设施蔬菜、露地蔬菜三大实施类别，明确各类别适用范围、作业环节、适用作物及对应补贴标准。

（五）实施流程
该部分明确了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实施流程，包括：细化主体遴选、终端与机具绑定、数据采集、审核验收、公示公开、资金兑付、总结报送七大全流程操作规范。
（六）保障措施
该部分明确了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组织保障、责任分工、资金监管、政策宣传，确保政策落地见效。
（七）附则
该部分明确了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细则由北京市怀柔区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。

